
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卫医发〔2021〕2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健康委、党委政法委、网信办、

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

中医药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党委政法委、党

委网信办、高级人民法院分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

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

步维护正常医疗秩序，保护医务人员人身安全，为医患双方

营造良好诊疗环境，现就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提出以

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充分发挥平安中国建设协调机制的统筹作用，将医院安全秩

序管理工作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相结合，与推进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等相结合，以医院安全防

控体系建设为载体，提升医院安全秩序管理法治化、专业化、

智能化水平，为人民群众看病就医、医务人员治病救人以及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为推动医院高

质量发展和健康中国、平安中国建设提供坚实有力保障，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工作原则和目标。按照预防与处置相结合，传统

方法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安防系统建设与社会综合治理相结

合，安检与便民相结合，平急贯通、警医联动的原则，协同

配合、系统推进，分类施策、突出重点，推动医院安保组织

更加健全，医院安全管理制度更加规范，风险预警机制更加

高效，应急处置机制更加完善，逐步构建系统、科学、高效、

智慧的高水平医院安全防范体系。

二、主要措施

（一）全面提升安防系统能力水平。

1.加强医院安全秩序管理组织机构和制度建设。医院主

要负责人是本院安全秩序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要健全安全秩

序管理工作领导机制，加强专职保卫机构（保卫处、科）力

量，提高专业化水平，明确工作职责，各职能部门和科室要

明确安全秩序管理工作负责人，形成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

领导具体抓、专职保卫机构组织实施、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

合的工作格局。制定落实风险排查、安全防控、守护巡查、

应急处置、教育培训、定期检查等安全保卫工作制度。医院

领导班子要定期听取安全秩序管理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进

措施，将医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与医疗服务工作同谋划、同

部署、同推进、同考核。

2.加强医院保卫队伍建设。医院要根据人流量、地域面



积、建筑布局以及所在地社会治安形势等实际情况，配齐配

强专职保卫人员，聘用足够的保安员，鼓励医院自行招聘保

安员。完善医院专职保卫人员招录、职级晋升、职业培训等

职业保障制度，进一步激发工作积极性。医院保安员数量应

当遵循“就高不就低”原则，按照不低于在岗医务人员总数

的3％或者20张病床1名保安或日均门诊量3‰的标准配备，

有条件的医院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保安员数量。要综合考虑

保安员年龄、培训经历、服务质量等因素，经培训合格后持

证上岗。对没有条件配备专职保安的医院，探索通过一定地

域范围内统一建设并派驻安保力量、设置公安机关巡逻点、

建立群防群治守望岗等多种方式，加强安保守卫。保安员在

秩序维护、突发事件处置、日常巡逻等方面责任要明确到岗

位、到个人。医院应当结合特定场景，在属地公安机关指导

下，对专职保卫人员和保安员加强相关法律知识和保卫业务、

技能培训，规范保安员考核评价，提高职业能力和水平。

3.加强医院物防设施建设。医院要为在岗保卫人员和保

安员配备必要的通讯设备和防护器械。医院供水、供电、供

气、供热、供氧、“毒、麻、精、放”药（物）品、易燃易

爆物品存放库房等重点要害部位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或者标

准安装安全防护设施。医院周界要设置围墙或栅栏等实体防

护设施，出入口、挂号处等人员密集处要设置隔离疏导设施。

4.加强医院技防系统建设。医院应当按照相关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建立完善入侵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出入

口控制系统和电子巡查系统，并实现系统间互联互通。医院

要设置安全监控中心，对本单位技防系统的安全信息进行集

中统一管理，实现医院内公共区域、重点区域视频监控全覆

盖。医院门卫室、各科室、重点要害部位要安装一键式报警

装置，并与医院安全监控中心联网，确保发生突发事件时能

及时通知保卫机构和保安员，迅速现场先期处置。

5.推进医院智慧安防。医院要积极应用物联网、5G、大

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按照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布建

智能安防系统。各地要结合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等要求，进一步加强医院和公安机关数据共享，实现智能

治理深度应用，构建医院及周边全域覆盖的安防合成化体系，

最大限度防范预警危险因素。各地公安机关、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含中医药主管部门，下同）要精准赋能提升医院安保

能力，打造一批智慧安防样板医院，提升安保工作的科技支

撑能力。

（二）加强源头治理。

1.严密细致排查矛盾风险。党委政法委、卫生健康、公

安、司法行政等部门应当加强协作配合，建立信息沟通机制，

指导医院定期开展安全风险排查，尤其关注重点时段、重点

人群、重点区域，及时梳理安全防范的薄弱环节，查找短板

漏洞，剖析问题原因，形成风险和问题清单，立行立改，逐



一化解、纠正。

2.多元化解医疗纠纷。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畅通医疗纠纷多元化解渠道。医院要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

平，加强医患沟通，进一步规范投诉处理流程，力争把医疗

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和初始阶段。对未解决的医疗纠纷，适

宜通过人民调解解决的，应当引导到当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

组织解决。对于易引发矛盾激化，甚至引起治安案件、刑事

案件的纠纷，医院应当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通报，依托平安医院建设协调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

推动患者居住地的基层组织协助做好沟通、教育工作，有效

化解纠纷。

3.加大疏导稳控力度。对于有暴力倾向、扬言伤医等人

员，属地综治中心、公安机关、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等有关部

门要会同其所在单位、社区、家庭开展帮扶救助、心理疏导、

法治宣传，落实稳控措施，严防发生个人极端案事件。对有

肇事肇祸风险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要落实救治、救助措施，

或者依法收治入院，严防造成现实危害。对在医院及其周边

滋事、扰乱秩序的，属地公安机关要迅速出警处置，严防发

生恶性案件。

（三）有效预警防范。

1.强化医院警务室建设。公安机关应当在三级医院和有

条件的二级医院设立警务室，配备必要警力；尚不具备条件



的二级医院根据实际情况在周边设立治安岗亭（巡逻必到

点）。医院应当为警务室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各省级公安

机关应当会同同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根据医院实际需求及

公安勤务模式，探索医院警务室（站）建设标准，指导强化

医院警务室（站）正规化、专业化、智能化建设，进一步明

确工作职责。警务室（站）民警应当组织指导医院开展安全

检查、巡逻防控、突发事件处置等工作。

2.有序开展安检工作。医院应当建立安全检查制度，按

照安检工作实际需求，配备通过式金属探测门、微剂量 X 射

线安全检查设备、手持式金属探测器等相应安检设备。日均

门诊量 5000 人次以上或者床位 1000 张以上的大型医院应当

在主要出入口实施安检，防止人员携带刀具、爆炸物品、危

险物品进入医院。医院开展安检工作，应当兼顾患者就医体

验，要为急危重症患者设置安检绿色通道，以安全、合法、

便民为导向，不影响正常医疗秩序。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公安部门应当就开展医院安检工作共同发布通告，根据

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并公布医院禁止限制携带物名录。

3.建立完善高风险就诊人员信息共享、预警机制。各地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公安机关要建立医院安全保卫信息平台，

共享高风险就诊人员信息、涉医 110 警情和涉医案件违法犯

罪行为人等数据信息，实现智能精准预警，最大限度防范预

警危险因素。医院要落实实名制预约诊疗，建立高风险人员



预警提醒机制，遇有扬言实施暴力、多次到医院无理缠闹、

醉酒吸毒、有肇事肇祸风险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高风险就

诊人员，及时提醒医务人员，并应安排安保人员陪诊，必要

时报告公安机关，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教、警示行为后果。

（四）切实强化应急处置工作。

1.制定专门应急预案并常态开展应急演练。医院要在属

地公安机关指导下制定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建应急安

保队伍并加强培训，强化日常应急处突准备，提高涉医突发

事件现场处置能力。定期组织应急演习，针对演练中暴露出

的问题隐患，对应急预案及时进行调整优化和修订完善，力

争做到事态早控制、事件快处置、矛盾不升级。

2.强化警医联动处置机制。各地要深化警医合作，建立

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做好对各类涉医安全信息的收集掌握、

分析研判，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线索。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要积极会同公安机关进一步完善本地涉医突发事件处理

流程，特别是明确现场处置、医疗救治、舆情应对、维护稳

定等方面工作要求。公安机关对发生在医院的 110 警情和刑

事、治安案件要第一时间出警、受理，依法快速处置。

3.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公安机关应当建立涉医案件

盯办机制，接到医院报警求助后，第一时间出警、控制案件

现场，依法迅速受案、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对重大涉

医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加快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进度。人民



法院应当加快审理进度，在全面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正确

适用法律、准确定罪量刑，对犯罪动机卑劣、情节恶劣、手

段残忍、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或者所犯罪行严重危

害公共安全、社会影响恶劣的被告人，予以从严惩处。重大

案件上级机关要挂牌督办，各地对典型案例要做好总结、通

报，发挥法律震慑作用。

4.做好舆情引导。卫生健康、公安等相关部门要进一步

健全涉医案事件新闻宣传、舆论引导与联动处置一体化机制。

要严格落实重大涉医案件“三同步”工作要求，在开展案件

侦办工作的同时，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做

好受害人家属和医务人员安抚工作，确保家属和医务人员情

绪稳定，协调宣传、网信等部门加强舆论引导和网络舆情监

测，严防因有害信息传播和媒体炒作诱发效仿。

（五）加强医院安全秩序宣传教育。

1.提高医务人员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医院要将提高医

务人员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作为加强预警防范的重要

内容。医院应当在公安机关指导下，针对医务人员不同岗位，

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防范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医务人员安

全防范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2.争取社会理解支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充分利用传

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创新宣传形式，增强医警民互动，提

高社会对医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取得群众理



解和社会支持，特别是对医院开展安检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3.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在医院主要出入口、诊室张贴严

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海报和标语提示。

继续做好《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宣传贯彻工作，加强

法治案例警示，引导群众在法治轨道内解决争端、维护权益。

同时，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和医务人员正面宣传，弘扬崇高

职业精神，提高群众健康素养，培育理性就医行为，形成健

康舆论环境。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地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

加强医院安全秩序管理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作为维护国

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民生工程来抓。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将医

院安全秩序管理相关工作要求及问题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

通过推动制定完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等方式，加强对医

院安保工作的规范指引，在法治轨道上提升医院安保工作水

平。

（二）加强协作配合。各地要切实把加强医院安全秩序

管理工作作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任务来抓，依托

平安医院建设工作小组，完善多部门联动协调工作机制，特

别是在打击涉医违法犯罪、警医联动建设、涉医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等领域，要加强部门间的沟通交流、密切合作。要坚

持上下联动、系统推动、内外互动，探索创新工作思路和方



法，及时总结推广各地的好经验，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

形成长效机制。

（三）分类分步实施。各地要结合实际情况，区分不同

医院规模、类型和级别，分类推进医院安防工作，细化医院

安全防范系统建设实施细则和标准。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要会同有关部门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在政策、财政保障上

统筹考虑、合理分配、有所倾斜。各地要建立医院安全秩序

管理工作台账，制订完善目标任务表，完成一家，销号一家。

（四）加强监督考评。各地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

责”的原则,依法强化监督指导责任，用好督办、通报、约

谈等督促工作形式，充分发挥平安医院考评指挥棒作用。对

于因工作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要严肃

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取得突出成绩的

要予以表扬激励。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公安部门要加强

对医院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的检查，对安全隐患较多，案

事件频发的地方和单位，公安机关依法依规处罚并督促整改。

中央政法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安部、国家中医药局等部

门将适时对发生过重大涉医案事件的地方组织开展“回头

看”，推动各地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提升医院安保能力和

水平。



国家卫生健康委

中央政法委

中央网信办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国家中医药局

2021 年 9 月 22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